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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长教通〔2018〕204 号 

 

关于开展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市管公办、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深化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项治理，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 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无证办学清理整治的通知》(长政办发〔2017〕49

号)、长沙市清理整治无证办学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

长沙市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长清办

发〔2018〕1 号)等精神，现就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自查自纠内容 

1.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学习宣传情况。按照长沙市教育局《关

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的通

知》（长教通〔2018〕163 号）精神，检查是否组织学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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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制定贯彻落实方案、是否研究和解决相关问题等。 

2.《致全体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发放情况。按照长沙市教育

局《关于印发〈致全体学生家长的公开信〉的通知》精神，检查

是否及时下载印制《公开信》、是否做到《公开信》发放覆盖面

达到 100%、是否结合《公开信》发放做好政策宣讲、是否留存

《公开信》发放签领记录等。 

3.在职教师管理情况。按照上级有关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师

德师风建设文件要求，检查是否有在职教师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是否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是否为培训机构推荐

生源获取报酬、是否家教家养、是否违规补课等行为，是否对相

关人员作出处理、是否有处理文书等。 

4.闲置场地管理情况。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无证办学清理整治的通知》（长政办发〔2017〕49 号）

精神，检查学校是否有闲置场地出租给办学机构、承租方是否具

备合法办学资质、是否存在免租、减租、欠租情况等。 

5.合作项目管理情况。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无证办学清理整治的通知》（长政办发〔2017〕49 号）

精神，检查学校是否有与其它机构的合作办学项目、合作对方是

否具备合法资质、合作项目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合作项目是否运

行正常等。 

二、自查自纠要求 

1.高度统一思想。开展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项治理，是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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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上级有关政策精神的重要工作，是 2018 年全市教育系统

的工作重点，各区县（市）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责无旁贷。要

站在维护教育大局的高度，认真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加

强相关管理，并安排专门人员做好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工作

完成情况将作为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未按要求开

展自查自纠工作的单位，酌情扣减相应考核指标计分。 

2.认真开展自查。各区县（市）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未落实的工作要抓紧落实，未处理的问题

要抓紧处理，未完善的资料要抓紧完善，确保自查自纠无遗漏、

无死角,不得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自查自纠工作必须在 2018年

12 月 24日前全面完成，并在 12月 30 日前将自查自纠资料纸质

稿报送到市教育局专项治理办（404 室），电子版同时发至

2748160834@qq.com，（联系人：张 群，联系电话：84899716；

13308456866）。市管公办和民办学校只报送附件 1、2；区县（市）

教育局统筹汇总所属学校自查情况后报送工作总结和附件 2。 

3.全面加强管理。各区县（市）教育局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以

自查自纠工作为契机，切实抓好上级政策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严禁中小学在职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

供相关信息，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补课、家

教家养，严禁将学校校舍、场地租赁或借用给无证办学机构，严

禁委托(授权)社会机构组织、推荐或选拔生源，严禁与不具备相

应办学资质和办学条件的机构合作办学。要加大违纪违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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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反规定、社会反映强烈的

单位和个人，要严格追责，公开曝光。 

 

附件：1.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学校） 

2.在职教师违规处理情况汇总表 

 

 

 

长沙市教育局     

2018 年 12 月 7日   

 

 

 

 

 

 

 

 

 

 

 

 

  

长沙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12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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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学校） 
单位名称（公章）              填报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自查内容 自           查           要           点 

国办文件 

学习宣传 

学习宣传时间 学习宣传方式 参加对象及人数 方案制定情况 问题排查及处理情况 

     

《公开信》 

发放 

发放时间 发放方式 发放人数 覆盖面 有无签领记录 开展政策宣传情况 

      

闲置场地 

管理 

是否出租场地 承租单位名称 是否具备合法资质 有效证照编号 免租减租或欠租情况 整改情况 

      

合作项目 

管理 

是否合作办学 合作对方名称 是否具备合法资质 有效证照编号 合作项目运行情况 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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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在职教师违规处理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公章）              填报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教师 

姓名 
性别 职称 

是否 

在编 

任教 

科目 
违规情形 处分情况 

        

        

        

        

        

        

        

        

注：违规情形主要对照“自查自纠内容 3”填写。区县市所属学校由所在地教育局汇总报送。 


